
　

　

　



1. 適用範圍 

　　本規範適用於應受檢定、檢查之液化石油氣流量計。 

2. 術語 

2.1 流量（Q，Flow rate） 

　　單位時間內流過液化石油氣流量計的液化石油氣液體體積量。 

2.2 最大流量（Qmax，Maximum flow rate） 

　　液化石油氣流量計在規定的器差範圍內使用的上限流量。 

2.3 最小流量（Qmin，Minimum flow rate） 

　　液化石油氣流量計在規定的器差範圍內使用的下限流量。 

2.4 流量範圍（Flow rate range） 

　　由最大流量和最小流量所界定的區域。 

2.5 公差（Maximum permissible error） 

　　指法定允許之器差。 

2.6 最高使用壓力（Pmax，Maximum pressure） 

　　液化石油氣流量計工作壓力的上限值。 

2.7 最低使用壓力（Pmin，Minimum pressure） 

　　液化石油氣流量計工作壓力的下限值。 

2.8 壓力範圍（Pressure range） 

　　由最高使用壓力和最低使用壓力所界定的區域。 

2.9 指示裝置（Indicating device） 

　　用於連續顯示測量結果，液化石油氣流量計之指示裝置顯示包括體積及價格。 

2.10 溫度轉換（溫差補償）裝置（Temperature conversion device） 

　　      把在測量溫度下的體積轉換成在基準溫度 15℃ 下體積之裝置。 

2.11 定量預設裝置（Pre-setting device） 

　　   此裝置允許預先設定液化石油氣之體積或總價，末端流動之液化石油氣可依據設定之體積或總價，
達到測量數量後自動停止。 

2.12 氣液分離器（Gas separator） 

　　     一個用來持續分離及移除液化石油氣中的空氣或氣體的裝置。 

2.13 調整裝置（Adjustment device） 



　　      一個內建在儀表內的裝置，僅允許誤差曲線本身進行平移調整，將器差控制在公差之內。 

3. 構造 

3.1 液化石油氣流量計之指示裝置應標示計量單位或其符號，計量單位為「公升」，符號為「L」。 

3.2 液化石油氣流量計應於明顯之處標示下列事項： 

(１) 製造廠商之名稱或標記。 

(２) 型號、器號。 

(３) 最小分度值。 

(４) 最高使用壓力。 

(５) 最大流量。 

(６) 備有溫度轉換（溫差補償）裝置者，註明轉換（補償）溫度之範圍。 

3.3 液化石油氣流量計之分度線、數字及其他標記，應正確、明顯、不易磨滅。 

3.4 液化石油氣流量計之計價裝置，應於明顯之處標示計價單位、單價及總價。 

3.5 液化石油氣流量計之歸零裝置，每次操作前，其流量指示量應歸零；附有計價裝置者，其總價指示值
亦應同時歸零。 

3.6 液化石油氣流量計之指示裝置（歸零裝置除外），不可具有由外界變更指示度之構造。 

3.7 液化石油氣流量計之指示裝置，其計數應循序累進，逢10進位，不得間斷或重疊。 

3.8 液化石油氣流量計之指示裝置，其計數及一迴轉之表示值均應為1或10之正負乘方。 

3.9 液化石油氣流量計之指示裝置上，其最小分度值必須在 0.01 L 以下。 

3.10 液化石油氣流量計有定量預設裝置，應明確標示操作方法。 

3.11 液化石油氣流量計設有投幣裝置或預付式金融性卡片裝置者，應能自動顯（指）示投入之金額及相
對應液化石油氣量。 

3.12 液化石油氣流量計設有即時轉帳性或信用性之金融性卡片裝置者，於停止加液化石油氣時，應正確顯
示所加之數量及相對應金額。 

3.13 液化石油氣流量計有兩組以上加液化石油氣管共用指示裝置者，不允許同時進行操作。 

3.14 液化石油氣流量計之容積調整裝置、器差調整裝置及溫度轉換（溫差補償）裝置等，經檢定封印後應
為不能再調整之構造。 

4. 附屬裝置 

　　液化石油氣流量計應有下列之附屬裝置： 

(１) 過濾器。 

(２) 氣液分離器。 



(３) 氣化防止裝置。（計量中之液化石油氣在計量室中應保持液態）。 

(４) 測定氣體及液體壓力之壓力計。 

(５) 充填液化石油氣加氣軟管和接頭。 

5. 檢定、檢查設備規格 

　　用於檢定、檢查之設備，須提出驗證設備之系統具追溯性，相關驗證規定詳附錄A、B。 

6. 檢定、檢查與公差 

6.1 液化石油氣流量計器差之檢定或檢查，將液化石油氣流通1次以上後，取 20L /min與最大使用流量間任取
兩個流量，以標準表法或衡量法為之。 

6.2 液化石油氣流量計顯示值與標準器標準值，應以標準溫度 15 ℃ 換算出體積為計算基準。 

6.3 液化石油氣流量計以衡量法檢定、檢查其器差時，首應將液化石油氣蒸氣充滿壓力容器後，灌注 20 L 
以上之液化石油氣，使其充滿約85 %以下之容積，以標準衡器計算其質量，並以液化石油氣用標準型密
度計測量其密度及溫度，其器差之計算公式詳附錄A。 

6.4 液化石油氣流量計以標準表法檢定、檢查其器差時，所量測之液化石油氣體積應在 20 L 以上，其器差
之計算公式詳附錄B。 

6.5 測量的器差必須以相對值的比率來表示（以百分率來表示），即通過液化石油氣流量計之液化石油氣體
積的顯示值與標準器標準值之差除以標準器標準值所得的比率，計算公式如下： 

　　　　

器差%＝

 

 × 100 %

 

6.6 液化石油氣流量計之檢定，其檢定公差為檢定量之±1.0 %。 

6.7 液化石油氣流量計之檢查公差為檢定公差之1.5倍。 

6.8 液化石油氣流量計有定量預設裝置者，於完成定量操作時，所顯（指）示數量之器差，應分別在設定量
之檢定或檢查公差以下。 

7. 檢定合格印證 

7.1 液化石油氣流量計之檢定合格印證位置在流量調整器處（含容積調整裝置、器差調整裝置及溫度轉換
（溫差補償）裝置），以金屬線與封印穿鎖流量計，用壓印封印，並加貼檢定合格單於液化石油氣流量
計正面明顯處。 

7.2 液化石油氣流量計之檢定合格有效期間為1年，自附加檢定合格印證之日起至附加檢定合格印證月份之
次月始日起算1年止。 

　

　



附錄A　衡量法驗證設備規格及器差計算公式 

表1 

　　　　　　　　　　　　　　　　衡量法驗證設備規格 

　

　



附錄B　質量式流量計標準表法驗證設備規格及器差計算公式

表2

　　　　　　　　　　　　　質量式流量計標準表法驗證設備規格

　


